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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压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锻压机械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市监督专项抽查、县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

本细则内容包括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和检验报告。

2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

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7120 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条件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923 锻压机械 精度检验通则

GB/T 10924 闭式单、双点压力机 精度

GB/T 23280 开式压力机 精度

JB/T 1647.2 闭式压力机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

JB/T 1829 锻压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

JB/T 5200 闭式四点压力机 精度

JB/T 6580.1 开式压力机 第 1 部分：技术条件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 抽样。

3.1 抽样型号或规格

应抽取同一材料、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为抽查样品。如果企业生产多种规格型号

产品时，应优先抽取按强制性标准生产的产品；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执行标准相同时，应优先抽

取企业主导产品。

3.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3.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待销产品中或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

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文书记录抽样信息，并对抽样场所、贮存环境、被抽样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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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库存数量、抽样过程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3.2.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由抽样人员和企业人员现场清点确认，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3.2.2 抽样数量

随机抽取 1 台锻压机械样品进行检验，检验样品亦为备用样品；样品不需要购买，检验完毕

退回被抽查企业。

3.3 样品处置

3.3.1 封样：抽样人员在抽样后对样品进行封样，封样采取纸封，封样方式及部位按表 3 的规

定进行，样品应有产品合格证，在封条上注明抽样时间，并由双方人员签字确认、加盖企业公章。

3.3.2 验样：抽取的样品由检验人员在现场检验，样品至试验场地的搬运按受检单位的规定进

行。实施检验前，检验人员应仔细检查所封样品的封样状态，确认无误后方可开始检验。实施检

验后，如果当天不能完成所有检验工作，应按表 1 对样品进行封存，并做好封存记录。第二天检

验前，对样品的封样状态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检验。

表 1 封样方式及部位

机床形式 裸机 整机包装

封样方式

电柜：开启门锁闭部位纸质条封

包装箱：开启边纸质条封移动部件：安装接合部纸质条封

操作面板：主电源操作部位纸质条封

3.3.3 样品保管：检验完成后，检验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措施，在检毕封条上面由双方人

员签字确认、加盖企业公章，封存样品；并对样品的相关部位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同时告知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妥善保管封存的样品，不得隐匿、转移、变卖、损毁样品，

否则将失去提出异议复检的权利。

3.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

度管子钳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

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查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

并经企业确认。

4 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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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验项目

锻压机械检验项目见表 2。

表 2 锻压机械检验项目

序

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方法

1 几何精度检验

GB/T 10924

GB/T 23280

JB/T 5200

GB/T 10923

GB/T 10924

GB/T 23280

JB/T 5200

2 噪声检测 GB 17120 GB 17120

3 结构、性能与功能

JB/T 1829
JB/T 1647.2
JB/T 6580.1

JB/T 1829
JB/T 1647.2
JB/T 6580.1

4 随机附件、工具和技术文件

5 外观质量

6 加工质量

7 装配质量

8 标牌与标志

9 传动系统

GB 17120 GB 17120

10 离合器与制动器

11 平衡装置

12 超载保护装置

13 操纵控制装置

14 液压系统

15 气动系统

GB 17120 GB 17120

16 润滑系统

17 局部照明

18 进入锻压机械的固定设施

19 弹簧

20 夹紧、夹持机构

21 零部件装卸

22 安全防护装置 GB 17120 GB 17120

23

电

气

系

统

配线技术

GB/T 5226.1 GB/T 5226.1

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

警告标志

保护联结电路的连续性

电击防护

过电流保护

电动机过热保护

绝缘电阻试验

耐压试验

4.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4.2.1 检验项目检验顺序：电气系统耐压试验为最后检验项目。

4.2.2 现场检验工作控制及检验结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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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检验全过程应有企业代表陪同；检验人员应按规定要求进行检验，如实认真记录检验数

据，及时在每一页记录上签字。

4.2.2.2 全部检验活动结束后，对不合格的检验项目，除记录检验结果外，还应通过拍照或者录

像的方式留存证据，照片应清晰，录像应连续，并对存在不合格项目的部位进行单独封样。

4.2.2.3 检验人员应按抽查工作要求带回以下文件资料：企业标准复印件或照片、企业明示的产

品质量要求复印件或照片、产品合格证复印件或照片。

4.2.3 检验工作完成之后，样品封存于受检企业。检验结论为合格的样品，组织监督抽查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提出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后及时通知被抽查企业解封；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的样品，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提出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后按有关规定处

理。

4.2.4 下列情况不进行复检：

a) 因产品本身缺陷引起的机械零、部件或电器件损坏判为不合格的；

b) 检测结果与现场确认内容一致的部分；

c) 电气系统耐压试验不合格的。

5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

判定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

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

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

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6 检验报告

6.1 检验报告中应附有样品及其标签的照片。

6.2 当使用样品标识、标签明示的技术要求作为检验报告的判定依据时，判定被抽查产品不合

格时，应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并将相关证据附于检验报告。


